附件2

2024年实施制造业“质量提升”工程资助项目（建立企业内部最高计量标准）申报指南

一、项目名称
实施制造业“质量提升”工程资助项目（建立企业内部最高计量标准）
二、项目目标
为夯实计量技术基础，加快计量科学技术成果转化，鼓励企业建立内部最高计量标准，持续提高计量检测能力，充分发挥计量在质量变革战略中的技术支撑作用。
三、资助额度和方式
（一）每项新建立的企业内部最高计量标准一次性给予1万元资助，每家企业累计资助不超过5万元；
（二）本项目为事后资助项目，在年度预算内专项资金按申请顺序用完即止。
四、项目申报条件
（一）申报主体必须是在我市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组织；
（二）申报单位须符合《东莞市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市场监督管理）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bookmark: _GoBack]（三）企业于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期间新建立的企业内部最高计量标准（不含期满复查或重新建标），经市场监管部门考核合格并取得有效《计量标准考核证书》，由建标企业进行申报。
五、申报方式
申请单位需同时提交纸质版申请书（一式三份）和电子版，其中材料复印件需加盖企业公章和“与原件相符”章，佐证材料清单和自我申明需加盖企业公章。纸质材料请按顺序整理好（包括封面、目录、材料对应的页码等）向市市场监管局进行提交，提交时请带上原件，以便核实查验。未按时提交视为放弃申报。
六、申报材料
（一）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二）银行开户情况证明材料；
（三）《2024年实施制造业“质量提升”工程项目（建立企业内部最高计量标准）资助申请书》；
（四）经市场监管部门考核合格，颁发的《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复印件；建标投入的佐证材料复印件（包括仪器购置、人员培训等）；
（五）申报单位自我声明；
（六）非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本人前来办理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
七、项目审核
建立企业内部最高计量标资助项目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形式审查，审查合格的，市市场监管局审核确定拟资助项目及资助额度，征求有关市直部门意见或采取其他更有效的方式收集相关信息，并在市市场监管局网站公示，公示期为7个自然日，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由市市场监管局下达项目资助通知并拨付资助资金。
八、其他要求
（一）申报单位对申报项目及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申报的项目应当未享受过我市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财政资金资助，同一内容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
（二）申请单位虚假申报、骗取专项资金的将依照相应法律法规严肃处理，追回财政资金，5年内停止其申报我市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资格，并将有关信息向社会公开。
九、联系方式
联系人：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祁家明，电话：0769-23060083。
材料提交地址：东莞市南城街道东莞大道南城段112号10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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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实施制造业“质量提升”工程项目（建立企业内部最高计量标准）资助申请书







申请单位(盖章）：                        
项目名称：                               
联系人员：                               
联系电话：                               
联系手机：                               







2024年实施制造业“质量提升”工程项目
（建立企业内部最高计量标准）资助申请表
	项目名称
	实施制造业“质量提升”工程资助项目（建立企业内部最高计量标准）

	申请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行业类别
	

	负责人及电话
	
	申报联系人及手机号码
	

	单位地址
	
	电  话
	

	邮箱地址
	
	传  真
	

	开户行
	
	账  号
	

	申报资助项目主要内容（可另附页）
	


（包含且不限于单位性质、主营业务、项目立项需求、项目的主要内容等信息，不少于800字）




	申报单位
意见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授权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审核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2024年实施制造业“质量提升”工程资助项目
（建立企业内部最高计量标准）汇总表

	计量标准名称      
	考核证书编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镇街
	开户行
	开户名
	账号

	
	
	
	
	
	
	
	
	

	
	
	
	
	
	
	
	
	

	
	
	
	
	
	
	
	
	

	
	
	
	
	
	
	
	
	

	
	
	
	
	
	
	
	
	

	
	
	
	
	
	
	
	
	

	
	
	
	
	
	
	
	
	




申报单位自我声明
	申报单位自愿申报本项目，并承诺：
1、 本单位经营规范，无违纪违法行为。
2、 本单位同类项目未获得或未同时申报其他市级财政专项资金。
三、本单位保证全部申报材料真实、完整、有效。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本次申请无效，并将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及其他所有不利后果。
四、本单位经自查，不存在《东莞市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市场监督管理）管理办法》规定的不予资助情形。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一、本申报书适用于2024年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实施制造业“质量提升”工程项目（建立企业内部最高计量标准）的申报工作。
二、申报单位对本申请材料以及所附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三、申报书内各项内容的表述应准确严谨，外来语应同时用原文和中文表达，第一次出现的缩略词应注明全称。
四、单位性质主要指机关单位、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
五、申报书、表各栏目不应空缺，无内容时填“无”。
六、申报书及相关材料一律采用A4大小纸张双面打印，左侧装订成册，打印一式3份（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七、本申报书中要求的各项签名，均应由其本人亲笔签名，不能使用私章代替，也不能由他人代签。

